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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与我省职称对应目录

2023 年度继续在全省职称评审工作中试行国家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与我省职

称对应。对应的职业资格证书管理按国家和省现行规定执行，不另行换发职称证书。

根据《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知》（人社部发〔2017〕68 号）、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 年版）》的公告、《关于深化工程

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19〕16 号）、《关于印发经济专

业技术资格规定和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人社部规〔2020〕1 号）

以及国家各项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度规定，根据《广东省职称评审管理服务实施

办法》，取得目录内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的，可视同其具备对应系列和层级的职称，

并可作为申报高一层级职称的条件。职业资格分级设置的，其初级（二级）、中级（一

级）、高级分别对应职称的初级、中级、高级，未分级设置的一般对应中级职称，国

家另有规定的除外。申报高一层级职称评审时，资历年限和有效材料时段自职业资格

考试通过日期起算，截止时间为高一级职称评审年度的 12 月 31 日。

附件：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与职称对应目录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与职称对应目录

序号 职业资格名称 对应职称系列 对应职称层级 备注

1 注册消防工程师 工程技术人才
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对应工程师。

二级注册消防工程师对应助理工程师。

2 注册会计师 会计专业 会计师或审计师

3
民用核安全设备

无损检验人员资格
工程技术人才 工程师

4
民用核设施操纵

人员资格
工程技术人才 工程师

5 注册核安全工程师 工程技术人才 工程师

6 注册建筑师 工程技术人才
一级注册建筑师对应工程师。

二级注册建筑师对应助理工程师。

7 监理工程师 工程技术人才 工程师

8 房地产估价师 经济专业人员 经济师



— 2 —

9 造价工程师
工程技术人才，
经济专业人员

造价工程师对应工程师或经济师。
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对应工程师。

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对应助理工程师。

2017 年及以前取
得的造价工程师：

工 程 经 济 类 学 历
人员对应经济师，
工 程 技 术 类 学 历

人员对应工程师。

10

注册城乡规划师

（原注册城市规划

师）

工程技术人才 工程师

11 建造师 工程技术人才
一级建造师对应工程师。

二级建造师对应助理工程师。

12

勘察

设计

注册

工程

师

注册结构

工程师
工程技术人才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对应工程师。

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对应助理工程师。

注册土木

工程师
工程技术人才 工程师

注册化工

工程师
工程技术人才 工程师

注册电气

工程师
工程技术人才 工程师

注册公用设

备工程师
工程技术人才 工程师

注册环保

工程师
工程技术人才 工程师

注册石油天

然气工程师
工程技术人才 工程师

12

勘察

设计

注册

工程

师

注册冶金

工程师
工程技术人才 工程师

注册采矿/

矿物工程师
工程技术人才 工程师

注册机械

工程师
工程技术人才 工程师

13 执业兽医 农业技术人员 助理兽医师

14

医师（含取得医师资

格的中医药师承和确

有专长人员）

卫生技术人员
执业医师对应医师。

执业助理医师对应医士。

15 护士执业资格 卫生技术人员
中专、大专学历人员对应护士。

本科以上学历人员且从事护理工作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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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对应护师。

16 拍卖师 经济专业人员 助理经济师

17 注册设备监理师 工程技术人才 工程师

18 注册计量师 工程技术人才
一级注册计量师对应工程师。

二级注册计量师对应助理工程师。

19 注册安全工程师
工程技术人才，

经济专业人员

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对应工程师。

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对应助理工程师。

注册安全工程师对应工程师或经济师。

注册助理安全工程师对应助理工程师。

2017 年及以前取

得 的 注 册 安 全 工

程师：工程经济类

人员对应经济师，

工 程 技 术 类 人 员

对应工程师

20 执业药师 卫生技术人员 主管药师或主管中药师

指 医 药 行 业 生 产

和流通领域人员，

不 含 医 疗 卫 生 机

构人员。

21 导游资格 经济专业人员 助理经济师

22 注册测绘师 工程技术人才 工程师

23
工程咨询（投资）专

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经济专业人员，

工程技术人才
经济师或工程师

工程经济类、管理

类学历人员对应

经济师，工程技术

类学历人员对应

工程师

24
通信专业技术人员

职业资格
工程技术人才

中级资格对应工程师。

初级资格对应助理工程师。

25 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 --

高级社会工作师对应高级职称。

社会工作师对应中级职称。

助理社会工作师对应初级职称。

26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 会计专业
中级资格对应会计师。

初级资格对应助理会计师。

27 资产评估师 经济专业人员
注册资产评估师对应经济师。

资产评估师对应经济师。

28 经济专业技术资格 经济专业人员
中级资格对应经济师。

初级资格对应助理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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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

业技术资格
工程技术人才

初级资格：具备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

位；或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

从事技术工作满 1 年；或具备大学专科

学历，从事技术工作满 3 年；或具备中

等职业学校毕业学历，从事技术工作满

5 年；以上学历资历人员可对应助理工

程师。

中级资格：具备博士学位；或具备硕士

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从事技术工作满

2 年；或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

从事技术工作满 5 年；或具备大学专科

学历，从事技术工作满 7 年；以上学历

资历人员可对应工程师。

高级资格：具备博士学位，从事技术工

作满 2 年；或具备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

学位，从事技术工作满 7 年；或具备大

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从事技术工作

满 10 年；以上学历资历人员可对应高

级工程师。

1.经用人聘任至

相应岗位方可视

同为相应职称。2.

对应的职称仅可

申报计算机相近

相关专业高一层

级职称。

30
土地登记代理专业人

员职业资格
经济专业人员 经济师

31 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 工程技术人才 工程师

32
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

职业资格
经济专业人员

房地产经纪人协理对应助理经济师。

房地产经纪人对应经济师。

33
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

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工程技术人才

机动车检测维修士对应助理工程师。

机动车检测维修工程师对应工程师。

34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

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资格

工程技术人才
助理试验检测师对应助理工程师。

试验检测师对应工程师。

35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 卫生技术人员

中级资格对应主治（主管）医师、主管

药师、主管技师或主管护师。

初级资格对应药师（士）、护师或技师

（士）。

36 审计专业技术资格 审计专业
中级资格对应审计师。

初级资格对应助理审计师。

37 税务师 经济专业人员
注册税务师对应经济师。

税务师对应助理经济师。

38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

业资格
出版专业

中级资格对应技术编辑或一级校对。

初级资格对应助理技术编辑或二级校



— 5 —

对。

39 统计专业技术资格 统计专业
中级资格对应统计师。

初级资格对应助理统计师。

40
银行业专业人员职业

资格
经济专业人员

中级资格对应经济师。

初级资格对应助理经济师。

41 翻译专业资格 翻译
二级口译、笔译翻译对应翻译。

三级口译、笔译翻译对应助理翻译。

42
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职

业资格
工程技术人才

初级资格对应助理工程师。

中级资格对应工程师。

已实行全国统一考试的专业不再进行相应的职称评审或认定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的通

知（中办发〔2016〕77 号)，实行全国统一考试的专业不再进行相应的职称评审或认

定。目前，会计、审计、统计、经济、卫生、船舶、翻译、出版、通信、安全、造价

专业的初、中级以及计算机技术与软件初、中、高级等专业已实行全国统考，不再开

展相应的职称评审或认定。

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与职称对应

根据《关于做好 2021 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粤人社发〔2021〕38 号），

通过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取得初级资格、中级资格、高

级资格，且符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深化工程技术人才职称制

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19〕16 号）关于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

师学历资历条件的，可分别对应我省工程技术人才系列的助理工程师、工程师和高级

工程师。具体的学历资历条件如下：

计算机

软考
对应职称 博士学位

硕士学位或第

二学士学位

大学本科学历

或学士学位

大学专科

学历

中等职业学

校毕业学历

初级
助理

工程师

无资历年限

要求

从事技术工作

满 1 年

从事技术工

作满 3 年

从事技术工

作满 5 年

中级 工程师
无资历

年限要求

从事技术

工作满 2 年

从事技术

工作满 5 年

从事技术

工作满 7 年

高级
高级

工程师

从事技术

工作满 2 年

从事技术

工作满 7 年

从事技术

工作满 10 年


